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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CON GROUP LIMITED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零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45,048  283,614 
銷售成本  (120,326 ) (238,502 ) 
 
毛利  24,722  45,112 
分銷及銷售費用  (910 ) (1,007 ) 
一般及行政管理費用  (18,211 ) (13,769 ) 
 
經營溢利  5,601  30,336 
利息收入  682  182 
 
除稅前溢利 4 6,283  30,518 
稅項 5 (1,137 ) (4,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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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後但未計少數股東權益  5,146  25,635 
少數股東權益  1  (1,380 ) 
 
股東應佔溢利  5,147  24,255 
 
股息 6 5,000  － 
 
每股盈利－基本 7 0.03港仙  0.16港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一年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2,348  1,168 
於聯營公司之投資  150  － 
 
  2,498  1,168 
 
流動資產 
存貨  64,607  57,588 
應收帳款 9 36,299  24,052 
預付款項、定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2,383  5,975 
現金及銀行存款  32,268  45,874 
 
流動資產總額  135,557  133,489 
 
流動負債 
應付帳款 10 (17,463 ) (17,889 ) 
預提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4,238 ) (8,444 ) 
應付聯營公司款項  (300 ) － 
欠付董事款項  －  (9,946 ) 
應付稅項  (3,016 ) (1,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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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股息  －  (28,772 ) 
 
流動負債總額  (25,017 ) (66,596 ) 
 
流動資產淨值  110,540  66,893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113,038  68,061 
 
少數股東權益  (4,089 ) (765 ) 
 
資產淨值  108,949  67,296 
 
來源： 
股本  20,000  1,000 
儲備 8 17,506  － 
保留溢利  66,443  66,296 
建議股息  5,000  － 
 
股東權益  108,949  67,296 
 
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比較數字 
 

本公司於二零零一年一月十一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年公司法註冊成立為獲豁免

公司。根據本公司為了籌備股份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而進

行之集團重組，本公司於二零零一年四月十八日成為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本公

司之股份於二零零一年五月七日在聯交所上市。進行集團重組後之本集團被視為一

個持續經營實體。因此比較數字乃按本公司一直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之基準而編

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最近期刊發截至二

零零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表之相同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編

撰。此中期財務報表並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25 號「中期
財務業績之申報」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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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若干新訂或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根據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九號，本集團再無確認於結算

日後建議或宣派之股息為於結算日之負債。除此以外，採用該等新訂或經修訂之會

計實務準則對本期間或以往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3. 主要業務及營業額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買賣電子元件及電腦產品及配

件。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利均來

自買賣電子元件及電腦產品及配件。 
 
本集團按產品付運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0,426  207,652 
歐洲 8,995  33,446 
美國 3,231  16,723 
亞太地區（香港除外） 8,749  18,524 
其他地區 3,647  7,269 
 
 145,048  283,614 

 
由於按地區劃分之股東應佔溢利與上述營業額比例大致相近，故並無呈列有關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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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利 
 

綜合收益賬所載除稅前溢利已扣除及計入下列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零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金） 11,093  8,859 
過時及滯銷存貨撥備 －  177 
固定資產折舊 287  890 
核數師酬金 2,070  163 
滙兌虧損淨額 52  － 
租用樓宇之經營租約租金 300  240 
 
已計入－ 
銀行存款之利息收入 682  182 
滙兌收益淨額 －  65 

 
5. 稅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須就於其經營之稅務司法權區產生或得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收

入按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 
 
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法例註冊成立，而按照現行百慕達法例，毋須就溢利或資本收

益繳稅。本公司已取得百慕達財政部部長確認，根據百慕達一九六六年豁免企業稅

保障法，直至二零一六年三月二十八日前毋須繳付上述稅項。 
 
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稅項為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

溢利計提 16%（二零零零年：16%）之香港利得稅。 
 

於二零零一年三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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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向二零零一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 2 仙半，總額為伍百萬港元（二零零零年：無）。由二零零一年十二月二十日

至二零零一年十二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兩天在內），本公司將暫停辦理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有關股息將於二零零一年十二月二十四日派發。 
 
7. 每股盈利 
 

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股東應佔溢利約

5,147,000港元（二零零零年：24,255,000港元）及在本公司於二零零一年五月七日

在聯交所上市後發行股份之加權平均數 190,984,000 股（二零零零年：150,000,000
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可攤薄之普通股，故並無呈列每股攤薄盈利。 

 
8. 儲備 
 

儲備之變動如下： 
 
 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 －  －  － 
發行普通股產生之溢價 45,000  －  45,000 
股份發行費用 (13,494 ) －  (13,494 ) 
股份溢價資本化 (14,800 ) －  (14,800 ) 
重組之影響 －  800  800 
 
期末 16,706  800  1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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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帳款 
 

於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應收帳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一年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零至 60日 31,243  22,011 
61至 120日 1,738  1,292 
121至 180日 2,091  715 
181日至 365日 1,227  34 
 
 36,299  24,052 

 
10. 應付帳款 
 

於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應付帳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一年  二零零一年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零至 60日 16,877  17,430 
61至 120日 341  273 
121至 180日 109  19 
181日至 365日 136  167 
 
 17,463  17,889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一億四千五百萬港元，較上年同

期下降約百分之四十九。股東應佔溢利相應下降約百分之七十九，約為五百一十四萬港

元，相等於每股盈利港幣三仙。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 中期業績 
香港，二零零一年十二月四日 

8

面對全球經濟放緩、電子產品市場不振，本集團以電子元件貿易服務為核心之業務無可避

免受到打擊，導致期內營業額及盈利相應下降。於回顧期內，海外市場庫存積壓持續嚴重，

本集團電子元件之出口量大幅下降至只有上年同期之五成；同時，電子元件價格又銳減約

三成，使本集團營業收益大為減少。期間，本集團銳意重整業務組合，投放更多資源於開

發邊際利潤較高之品牌電腦週邊產品及增值服務，而淡出市場風險較高的記憶芯片出口業

務，直接令有關業務的營業貢獻減少接近約百分之八十五。本集團上市後在專業服務、租

金和市場推廣各方面的支出均令本集團的經營成本上升。 
 
在此等不利因素之下，即使本集團本地的電子元件銷售量逆市上升，仍無法抵銷整體盈利

下調的壓力。 
 

業務回顧 

 
本集團期內悉力推行「衛星個體發展策略」（意即在目標市場吸納當地具發展潛力的中小

型企業並協助他們發揮獨有專長，藉以壯大集團的業務規模和專業基礎），正好借助全球

經濟不景作高效益的擴展，成績令人滿意。 
 
過去六個月，本集團已先後建立了五間公司，各自從事不同性質的獨特專門業務。首間是

於香港成立的附屬公司－來思動有限公司（MCU Power Limited），專門提供智能化家庭電
器及兒童玩具的微控制器（Micro Control Unit - MCU）方案；另外是於馬來西亞開設的首

間跨國合營公司Mobicon-Remote Electronics Sdn Bhd，負責銷售電子元件及儀器。至二零

零一年九月，本集團又再開設了三間公司，分別為銷售品牌電子元件的 Milliard Devices 
Limited，銷售通訊集成電路（IC）的 Arkia Advance Limited以及設計電腦軟件的 Create Tech 
Software Systems Limited。 
 
此外，本集團已於上半年完成全套二十本的產品目錄，進度比預期理想；並計劃於下半年

再推出另一系列合共十本的產品目錄，以推廣公司產品、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在國際的企業

形象以及與產品供應商建立更密切的關係。 
 

展望 

 
雖然外圍經濟環境有欠明朗，但本集團對未來發展及前景仍然充滿信心。出口方面，本集

團深信經過為期半年的產品消耗，客戶的庫存積壓應該得以舒緩，電子零件、元件的市場

需求勢將反彈回升，預計出口量應可於二零零二年回復至一定水平。同時，本集團將委任

更多分銷商，以加強產品的滲透率。另外，本集團亦相信過去半年相繼成立的多家附屬公

司及聯營公司，經改革壯大後可於半年至一年內錄得盈利，陸續為本集團帶來更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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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為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規模和專業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推行「衛星個體發展策略」。最近

在本地及海外組成的兩家合營公司首間是於香港成立的附屬公司－DV Power Limited，主
力從事電源元件銷售，目標市場為中國香港。另一間是與Mantech Electronics合辦的合營
公司。Mantech Electronics 於一九八七年成立，是南非一間甚具規模的公司，旗下設有四

家分公司，分別位於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蘭菲（Midrand）、德班（Durban）及開
普敦（CapeTown）；該合營公司將在南非市場銷售電子零件及儀器的業務。 
 
本集團將進一步改善營運模式和採購流程，並致力為個別電子元件或產品提供專業的採購

工作，以達至更有效的成本控制，改善邊際利潤。 
 
展望將來，本集團會在逐漸完善的營業和財政基礎上，把握每一個機遇，力求吸納更多更

專業的優質企業，以貫徹提供全方位貿易服務的經營宗旨。本集團有信心下半年業績將逐

步回穩，並預期下一個財政年度將有較佳盈利表現。 
 

流動現金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基礎穩固，並繼續以審慎的態度處理財務事宜。於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手頭現金及現金存款約為三千三百萬港元，資產總值約為一億三千八百萬港元，

每股資產淨值約五十四港仙。期內，本集團的行政開支約為一千八百二十萬港元，流動比

率及速動比率分別為五點三及二點八，顯示本集團財政狀況十分健康並無負債。 
 

僱員 

 
於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 118名全職員工，僱員薪酬乃按工作表現及年資

釐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指引，成立具有明確職權及職能範圍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審核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例，以及討論內部控制及財務申

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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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各董事概無知悉任何足以合理指出本公司於二零零一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任

何時間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資料，惟獨立非執行董事並無特定任

期，因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上輪值告退及膺選連任。 
 

於聯交所網站刊發詳盡業績通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在聯交所的網站內刊發一份本公司的詳盡中期業績通告。內載根據上

市規則附錄十六第 46(1)至(6)段的規定所須的全部詳細資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洪劍峰 

香港，二零零一年十二月四日 
 
「請同時參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